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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安全倡议的国际法内涵
及其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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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全球安全倡议内涵丰富、体系完整，既明确了维护全球安全的理念指

引，也提出了保障全球安全的重要原则，还指出了实现全球安全的具体方法。 全球安全倡议是国

际法上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夯实了全球安全规范的框架，有助于“全球安全法”的形成。 全球安

全倡议的实施，要以构建安全共同体为其宗旨和目标，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以联合国为

核心的多边主义、兼顾发展与安全问题等。 全球安全倡议为中国国家安全法律体系的完善提供

了契机，中国国家安全法律体系的完善应统筹维护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及时填补国家安全法

律制度的缺漏。 此外，全球安全倡议是为应对全球安全挑战而提供的中国方案，因应了安全问题

的发展趋势，它的实施有赖于国际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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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

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发表题为《携手迎接挑战，合
作开创未来》的主旨演讲，首次提出以“六个坚

持”为核心要义的全球安全倡议，系统回答了

“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理念，各国怎样实现共

同安全”的时代课题。 全球安全倡议为重建全

球安全理性注入了中国元素，为破解全球安全

治理难题、推动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２１ 日，中国政府发布了《全球安全

倡议概念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全球安全倡议的

核心理念与原则、重点合作方向及其合作平台

和机制。①事实上，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安全问题

逐渐由政治问题演变为国际法问题、并受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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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法的规制。① 因此，作为中国国际法学人，有
责任从国际法角度研究阐释有关全球安全倡议

的内涵、提出有关全球安全倡议实施的国际法

路径等。

一、全球安全倡议的国际法内涵

为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安全形势，回应国

际社会维护世界和平的迫切需要，习近平主席

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坚持共同、 综合、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观，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坚
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
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

度；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摒弃冷战

思维，反对单边主义，不搞集团政治和阵营对

抗；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秉持安全不可

分割原则，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
反对把本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

上；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

的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

的努力，不能搞双重标准，反对滥用单边制裁和

‘长臂管辖’；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

领域安全，共同应对地区争端和恐怖主义、气候

变化、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性问题”②。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则是对习近平主席提

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内容的具体化。 因此，从国

际法的角度分析，全球安全倡议内涵丰富、体系

完整，既明确了维护全球安全的理念指引，也提

出了保障全球安全的重要原则，还指出了实现

全球安全的具体方法。

１．１　 理念指引

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既
是全球安全倡议的精髓要义，也为维护全球安

全提供了理念指引。③ 早在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习近

平主席在上海举办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

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就提出了共同、综合、合
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习近平

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峰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
正式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确定为“新安全

观”的核心内涵。 此后，在不同的国际场合，习
近平主席对“新安全观”进行了深刻阐释，得到

了很多国家的普遍认同和积极响应，成了破解

安全困境的“金钥匙”④，也是实现全球安全倡议

的理念指引。

１．２　 重要原则

（１）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 国家主

权平等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既是 １９７０ 年联

大通过的《国际法原则宣言》的重要内容，是习

惯国际法的反映，“具有直接法律效力”⑤；也是

国际法基本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普遍约

束力。 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之一。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现代国际

法的核心，也为各国交往提供了一项应该遵循

的行为准则。 因此，在当今全球安全赤字加剧、
大国竞争博弈激烈的现实状况下，如果放弃了

以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为基础，构建的全球

安全治理体系是不平等的、也是不稳定的，必然

会遭到广大中小国家的抵制甚至强烈反对。
（２）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一

方面，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宪章精神的高

度概括，给联合国本身及其会员国规定了各项

带原则性的法律义务和应该遵循的行动方针。
另一方面，国际社会诸多重要的法律文件，如
１９４８ 年《美洲国家组织宪章》、１９５５ 年《亚非会

议最后公报》和 １９６３ 年《非洲统一组织宪章》等
均载有各国关于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与原则的

条款，并重申联合国宗旨原则所蕴含的信念。
因此，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既是中

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庄严承诺和一贯做法，也
是有效维护和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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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毅：“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人民日报》，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第 ６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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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

１．３　 具体方法

（１）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 一方面，
各国的安全利益同等重要。 主权国家不论大小

强弱，其合理的安全关切均应得到重视、一视同

仁；我们既不能忽视弱小国家的安全利益，也要

尊重综合国力强大的国家的安全关切。① 另一

方面，各国相互联系日益密切、安全问题也紧密

相连，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 我们不

能把本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
“企图把谁扔下大海都是不可接受的”②。

（２）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

家间的分歧和争端。 一方面，禁止以武力相威

胁或使用武力不但成为国际法基本原则，而且

是国际强行法规则。 另一方面，和平解决国际

争端原则已经成为公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之

一。 而和平的解决方法就包括谈判、协商等。
事实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谈判和协

商的方法日益受到各个国家的重视。 很多国际

条约也将谈判和协商作为一种和平解决国际争

端的方法加以明确规定。 例如，１９７８ 年《关于国

家在条约方面继承的维也纳公约》将协商和谈

判并列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１９８２ 年《关于和

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马尼拉宣言》强调在依《联合

国宪章》第 ３３ 条规定的办法未能解决争端时，
“应立即进行协商，找出彼此同意的方法，和平

解决争端”③。
（３）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

安全。 早在 ２００５ 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就指

出：“今日之世界已完全不同于 １９４５ 年。”④我们

现在和未来几十年所面临的最大的安全威胁已

经绝不仅仅局限于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等传统

领域安全，而是扩大到恐怖主义、毒品和武器交

易、跨国有组织犯罪、应对气候变化、民族和宗

教冲突、金融安全、网络安全、生物安全、非法移

民、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传染病蔓延等非传统

领域安全。⑤ 况且，上述非传统领域安全的威胁

还在不断加剧，并以前所未有的范围和强度对

一国、地区乃至全球的发展、稳定和安全造成强

烈的冲击。 可见，传统领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

领域安全威胁交织叠加、相互影响。 因此，需要

创新安全思维，通过综合施策实现世界和平

安宁。

二、全球安全倡议的国际法意义

２．１　 全球安全倡议是国际法上一个重要的理论

创新

（１）全球安全倡议蕴含的安全共同体理念

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当今的

国际社会，各主权国家不仅是利益共同体，也是

安全共同体。 习近平主席在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博鳌亚

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演讲中明确指

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

全共同体”。 如果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国际法观的核心理念，是中

国对国际法的发展的重要理论贡献”⑥，那么安

全共同体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补充，是
安全领域国际法的重要价值追求，也是安全领

域国际法的一大理论创新。
（２）全球安全倡议进一步拓展了全球安全

规范的视野。 长期以来，有关安全问题的研究

主要聚焦于以武力相威胁、使用武力和禁止使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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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案例选编》，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２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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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武力等方面。① 有关全球安全的国际法律制

度也是以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为基石的。② 在

战争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联合国，根据人类两次

最大战争的不幸经验，在其宪章中宣称：决心使

后世免于再次遭受今代人类曾两度经历的“惨
不堪言之战祸”，重申“采取有效集体措施（ｃｏｌ⁃
ｌ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

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③。 而全

球安全倡议专门强调要“共同应对地区争端和

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全

球性问题”，从而进一步拓宽了有关全球安全国

际法律制度的视野。
２．２　 全球安全倡议夯实了全球安全规范的框

架，有利于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完善

自联合国成立以来，联合国及其会员国一

直在推动以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为核心的全球

安全治理体系的完善。 然而，２０２２ 年 ２ 月乌克

兰危机的爆发，再次暴露了全球安全治理体系

的缺陷。 例如，围绕乌克兰危机的性质，俄罗斯

与其他欧美国家各执一词。 俄罗斯援引多项理

由，包括主张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地基

于民族自决原则而独立，并与其签署友好合作

互助条约；依据“两共和国”的请求对乌克兰开

展特别军事行动，是为保护乌克兰东部地区民

众免受乌克兰政府的种族灭绝；以美国为首的

北约违反不东扩的承诺，严重威胁俄罗斯的安

全，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也是

为抵御欧美国家的侵略而采取的先发制人行

动，属于依据《联合国宪章》第 ５１ 条行使自卫

权。④ 而美国等欧美国家将乌克兰危机定性为

“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强烈谴责俄罗斯违反《联
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准则；并通过国际法

院⑤、国际刑事法院对俄罗斯进行追责⑥。
事实上，在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的具体实

践中，虽然侵略之“存在”是执行强制措施的前

提，但是安理会在对某一“情势”（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作出

断定时，往往由于有关事件是否属于国际问题

或是否已经发展到侵略的程度而引起各种尖锐

和激烈的争论。⑦ 尽管联大于 １９７４ 年通过了

《侵略定义》的决议，但是由于“五大国一致”的

先决条件而造成的固有缺陷，使安理会常常不

能作出有效的“侵略断定”。⑧因此，全球安全倡

议为实现和保障全球安全而提出的有关理念指

引、重要原则和具体方法，必将进一步夯实全球

安全规范的制度框架、促进全球安全治理体系

的完善。⑨

２． ３ 　 全球安全倡议有助于 “全球安全法”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Ｌａｗ）的形成和发展

全球安全倡议专门强调要“坚持遵守联合

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这无疑有助于“全球安全

法”的形成和发展。
首先，作为“国际立法者”，联合国安理会能

够作出对会员国有约束力的决议，有助于增强

“全球安全法”的“硬”性因素。 虽然《联合国宪

章》并未赋予联合国制定国际法或实施国际法

的权力，􀃊􀁉􀁒但是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第 ３９

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Ｓｅｅ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Ｍ． Ｗａｌｔ， “ Ｔｈｅ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ｕｄ⁃
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３５， Ｎｏ．２， １９９１， ｐｐ． ２１１－
２１２．

Ｓｅｅ Ｈｉｔｏｓｈｉ Ｎａｓｕ， “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Ｕ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ｙｓ⁃
ｔｅｍ”， Ｔｈｅ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Ｌａｗ Ｆｏｒｕｍ， Ｖｏｌ． ３， Ｎｏ．３， ２０１１， ｐ． １５； Ｒｏｂｉｎ
Ｇｅｉｂ ａｎｄ Ｎｉｌｓ Ｍｅｌｚｅｒ ｅｄｓ．， 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２１， ｐ． ５７．

《联合国宪章》第 １ 条。
参见“俄总统普京就顿巴斯局势向全国发表讲话”，俄罗

斯卫星通讯社中文网站，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ｈｔｔｐｓ： ／ ／ ｓｐｕｔｎｉｋｎｅｗｓ．
ｃｎ ／ ２０２２０２２２ ／ １０３９４７７２６３．ｈｔｍ。

Ｓｅ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ｕｐ⁃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
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ｌ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Ｒａｃｉａｌ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ｖ．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ＣＪ，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６， ２０１７ －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３，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ｃｊ － ｃｉｊ． ｏｒｇ ／ ｅｎ ／ ｃａｓｅ ／ １６６； “ Ａｌｌｅ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ｅｎｏｃｉｄ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ｉｍｅ ｏｆ
Ｇｅｎｏｃｉｄｅ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ｖ．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ＣＪ，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７ － Ｄｅ⁃
ｃｅｍｂｅｒ １６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ｃｊ－ｃｉｊ．ｏｒｇ ／ ｅｎ ／ ｃａｓｅ ／ １８２，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４ 日。

Ｓｅｅ “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ｋｒａｉｎｅ （ ＩＣＣ－０１ ／ ２２）”， ＩＣＣ，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ｃｃ－ｃｐｉ．ｉｎｔ ／ ｕｋｒａｉｎｅ， 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４ 日。

参见梁西著、杨泽伟修订：《梁西国际组织法（第七版）》，
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２ 年版，第 ２２０ 页。

参见黄惠康著：《国际法上的集体安全制度》，武汉大学

出版社，１９９０ 年版，第 ２８６ 页。
参见《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外交部网站，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２１ 日。
Ｓｅｅ Ｒｏｂｉｎ Ｇｅｉｂ ａｎｄ Ｎｉｌｓ Ｍｅｌｚｅｒ ｅｄｓ．， 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２１， ｐ． １０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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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和第 ４１－４２ 条之规定，安理会不但能够断定

任何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为之是

否存在，而且能够做出采取强制制裁措施的决

定，如断绝外交关系、经济关系等“武力以外之

措施”或者海陆空军示威、封锁及其他军事行动

等“武力措施”。 况且，安理会关于这两类措施

的决定，均对会员国具有法律约束力。
其次，作为国际法的解释者，联合国有关机

构能够通过有关决议澄清全球安全的相关法律

问题，从而推动“全球安全法”的发展。 例如，
２００１ 年“９·１１”事件发生后，联合国安理会通

过第 １３６８ 号决议，明确了恐怖主义袭击构成了

《联合国宪章》第 ５１ 条规定的武力攻击，从而为

美国行使自卫权提供了法律依据。 又如，作为

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构，国际法院在 １９８６ 年

“在尼加拉瓜境内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与准军

事行动案”的判决中，系统阐释了禁止使用武力

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① 国际法院对该案的

判决结果，不但对这两项原则的遵守和实施具

有重大意义，而且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国际

法律秩序。
最后，作为国际议程的设置者，联合国积极

应对全球安全的新挑战，有利于“全球安全法”
新规范的产生。 例如，随着科技的进步、网络安

全问题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大国网络安

全博弈也进一步加剧，为此联大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分别通过了“从国际安全角度看信息和电信领

域的发展”的决议草案②和“从国际安全角度促

进网络空间负责任行为”的决议草案③，从而促

进了有关网络空间国际法规则的产生。 又如，
虽然《联合国宪章》没有明确规定联合国秘书长

在国际造法中的作用，但是秘书长可以“将其所

认为可能威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任何事件，提
请安理会注意”④。 可见，秘书长在维护全球安

全问题上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事实上，安南

秘书长对“保护的责任”的鼎力支持就是其中的

典型例子。
综上可见，虽然联合国不是严格法律意义

上的国际立法者，但是《联合国宪章》为“全球安

全法”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框架⑤，全球安全倡议

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强调无疑能进一

步推动“全球安全法”的产生和发展。

三、全球安全倡议实施的国际法路径

３．１　 宗旨

构建安全共同体是全球安全倡议的宗旨，
也是全球安全治理的发展方向。 近年来，习近

平主席在一些重要场合明确提出构建安全共同

体的愿景，引领全球安全治理的发展潮流，促进

了共同安全。 首先，就双边层面而言，早在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７ 日习近平主席在同塔吉克斯坦总统拉

赫蒙会谈时就专门强调：“中方愿同塔方加强两

国关系……提升各领域合作水平，共同打造中

塔发展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⑥。 其次，从区域

层面来看，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在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上，习近平主

席提出“维护安全和稳定，构建安全共同体”⑦。
最后，就多边层面来讲，习近平主席在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指出“人类

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５ 月 １９ 日在金砖国

家外长会晤开幕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时提出“共
建人类安全共同体”，６ 月 ２３ 日在金砖国家领导

人第十四次会晤上再次强调“立足人类是不可

分割的安全共同体，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
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
可见，构建安全共同体既是全球安全倡议的根

本宗旨，也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大国的责任

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Ｓｅ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ａｎ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Ｎｉｃａ⁃
ｒａｇｕａ （ 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 ｖ．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Ｉ． Ｃ． Ｊ．，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ｃｊ－ｃｉｊ．ｏｒｇ ／ ｅｎ ／ ｃａｓｅ ／ ７０， 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４ 日。

参见联合国大会决议 Ａ ／ ＲＥＳ ／ ７３ ／ ２７。
参见联合国大会决议 Ａ ／ ＲＥＳ ／ ７３ ／ ２６６。
《联合国宪章》第 ９９ 条。
Ｓｅｅ Ｒｏｂｉｎ Ｇｅｉｂ ａｎｄ Ｎｉｌｓ Ｍｅｌｚｅｒ ｅｄｓ．， 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２１， ｐｐ． １０７２－１０７６．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会谈”，《人民日报》，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７ 日，第 １ 版。

习近平：“弘扬‘上海精神’ 深化团结协作 构建更加紧密

的命运共同体———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第 ２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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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
事实上，“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

安全观”作为全球安全倡议的精髓要义，它较为

系统地指明了全球安全的主体、领域、方式和目

标，①其核心就是普遍安全。 而普遍安全是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五大支柱之一。② 因此，全球安全

倡议把构建安全共同体作为其宗旨，无疑有助

于进一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３．２　 方式

全球安全倡议的实施，既要以构建安全共

同体为其宗旨和目标，又要遵循以下国际法

路径。
（１）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８ 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

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明确

提出了：“坚持共建共商，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

世界”③。 可见，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既是实

现国际社会普遍安全的前提，也是实施全球安

全倡议的原则。 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不能以

邻为壑、单打独斗，也不能迷信武力、制裁打压，
而是应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通过国际合作

的方式促进各国、区域和全球安全。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与 １００ 多个主权国

家、３０ 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签署的有关共建“一
带一路”２００ 多份国际合作文件中，均载明了共

商共建共享原则。④ 这充分说明共商共建共享

原则逐步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具备了

现代国际法基本原则的主要特征。⑤ 因此，共商

共建共享原则既为全球安全倡议的实施提供了

国际法基本原则的保障，也有利于推动安全共

同体的构建。
（２）遵守《联合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联

合国宪章》的序文和第 １ 条、第 ２ 条规定了联合

国组织的宗旨与原则，构成了《联合国宪章》的
纲领和核心。 一方面，《联合国宪章》第 １ 条第

（１）项规定了“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这既是

联合国的宗旨，也是联合国的基本目的。 《联合

国宪章》把这一宗旨放在第（１）项的突出地位，
说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

义。 为此，《联合国宪章》还规定了两个步骤：第
一，采取有效的集体措施，以防止和消除对和平

的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破坏和平的行为；
第二，用和平的方法与依正义及国际法的原则，
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的国际争端或情势。
《联合国宪章》第 １ 条第（１）项的规定特别提到

在解决国际争端中应 “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

则”，这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关系中

尊重正义和加强国际法作用的普遍要求，同时

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国际法对实施和保障

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意义以及《联合国宪章》宗
旨对全球安全倡议实施的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联合国宪章》第 ２ 条规定了联

合国本身及其会员国在一切行动中应作为法律

义务而遵守的若干原则，⑥如会员国主权平等、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禁止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

武力、不干涉内政等。 可见，第 ２ 条是《联合国

宪章》的核心条款，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公认的

国际法基本原则，也构成了《维也纳条约法公

约》所规定的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⑦ 由于

联合国的会员国几乎囊括世界上所有的国家，
因此《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原则不但对所有国家

具有约束力，而且也是全球安全倡议实施过程

中必须遵守的原则。
（３）坚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主义。 联

合国一直非常重视安全问题。 例如，有学者统

计《联合国宪章》至少有 ３４ 处提到了“安全”。⑧

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陈向阳：“‘统筹发展和安全’指引中国对外工作新

征程”，《国家安全研究》，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第 １４１ 页。
参见徐宏：“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法”，《国际法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第 ６－７ 页。
习近平著：《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５４１ 页。
参见“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一

览”，中国一带一路网，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６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ｙｉｄａｉｙｉｌｕ．ｇｏｖ．
ｃｎ ／ ｘｗｚｘ ／ ｒｏｌｌ ／ ７７２９８．ｈｔｍ。

参见杨泽伟：“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新

发展”，《阅江学刊》，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第 ８６ 页。
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均应遵行《联合国宪章》第 ２ 条所规

定的各项原则。
见《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５３ 条。
Ｓｅｅ Ｒｏｂｉｎ Ｇｅｉｂ ａｎｄ Ｎｉｌｓ Ｍｅｌｚｅｒ ｅｄｓ．， 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２１， 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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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坚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主义，是实施

全球安全倡议的关键步骤。 一方面，应发挥联

合国主要机构的作用。 例如，联合国大会可以

审议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而进行合作的一般

原则，讨论会员国、安理会或一定条件下的非会

员国向其提出的有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任何问

题，提起安理会注意足以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的情势等。①而安理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

面拥有更大的权力，它不但可以对是否存在“任
何对和平的威胁、破坏和平的行为或侵略行为”
做出明确的决断，而且有权采取强制行动（ ｅｎ⁃
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ａｃｔｉｏｎ）。 此外，《联合国宪章》还赋予

了国际法院、联合国秘书长在维护国际和平与

安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方面的权限。 因此，
联合国主要机构对全球安全倡议的实施是不可

或缺的。②

另一方面，应利用区域性国际组织的优势。
按照《联合国宪章》第 ５２－５４ 条的规定，宪章已

把区域性组织纳入联合国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的世界体制。③ 首先，《联合国宪章》强调区域组

织的基本职能是以区域行动来维持国际和平与

安全。 其次，设立区域机构的联合国会员国，在
把地方性的争端提交安理会以前，应通过此等

机构力求争端的和平解决。 最后，协助安理会

实施依安理会权力而采取的强制行动。 事实

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区域性国际组织

在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非洲联盟为例，根据《非洲联盟宪章》的规定，
非盟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维护和促进非洲大陆的

和平与稳定；非洲联盟还专门设立了“和平与安

全理事会”作为其主要机构，该理事会的主要职

能为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预防地区冲突。 值

得注意的是，《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也明确

指出要“发挥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合作、亚信、
‘中国 ＋中亚五国’、东亚合作相关机制等作

用”④。 因此，充分发挥区域性国际组织在维护

地区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无疑有利于全球

安全倡议的推进。
（４）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

的分歧。 首先，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

国家间的分歧，是有效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

必由之路。⑤ 邓小平曾经强调：“世界上有许多

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不用战争手

段而用和平方式”⑥。 习近平也多次指出，以对

话增互信，以对话解纷争，以对话促安全，不能

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⑦ 其次，中国政

府一贯重视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国际争端，不但

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而且对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做出了国际法贡献，获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

价。⑧ 例如，中国政府通过谈判协商的方式，稳
妥处理与中国相关的边界问题；分别与英国、葡
萄牙通过谈判的方式，成功解决了历史遗留下

来的中英和中葡两国的领土问题。⑨最后，在全

球安全倡议的推进过程中，中国可以积极行动，
如主动提议与美国、北约、美日、美韩、美澳等开

展“防长＋外长”或相当层级的官方对话，呼吁联

合国安理会与北约等集体性安全机制开展机制

性对话安排，以澄清误解、加强互动，促进全球

安全机制建设。􀃊􀁉􀁒

（５）统筹维护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 首

先，安全的内涵更加丰富、外延更加宽广。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不仅包

括国际战争和武装冲突，也包括国内暴力、跨国

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参见《联合国宪章》第 １１ 条。
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第 ７６ 届联大以协商一

致、未经投票的方式通过一项决议：一旦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某一

事项投出否决票，之后十个工作日内，联大将自动召开会议，就否

决情况进行辩论，辩论时将首先安排投下否决票的常任理事国发

言。 该决议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但
这一新动向值得警惕。

参见梁西著、杨泽伟修订：《梁西国际组织法（第七版）》，
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２ 年版，第 ２８１ 页。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外交部网站，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２１
日。

参见王毅：“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人民日报》，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第 ６ 版。

《邓小平文选》 （第 ３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年年版，第
４９ 页。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

全观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２３２ 页。
参见杨泽伟：“新中国国际法学 ７０ 年：历程、贡献与发展

方向”，《中国法学》，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第 ８５ 页。
参见段洁龙主编：《中国国际法实践与案例》，法律出版

社，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１６５ 页．
参见刘冲：“行王道，聚人心，办实事———对落实全球安全

倡议的思考”，《国家安全研究》，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第 １５９ 页。



太平洋学报　 第 ３１ 卷

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

散、传染病的蔓延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等。 在

这种背景下，国际社会达成了新的安全共识，所
有国家都需要一个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

原则的有实效和效率的集体安全体系。① 其次，
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激荡。 例如，
２０２２ 年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不但使武装冲突等

传统安全问题再次成为全球安全治理的核心议

题，而且使网络攻击、数字战争、粮食安全、能源

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加凸显。 最后，重视

国际法的规范作用，进一步完善全球安全治理

体系，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威胁。
“国际法的价值之一，就在于通过界定其主体间

权利义务和协助解决争端来维持和平、保障安

全。”②因此，全球安全倡议的实施，需要进一步

完善极地、国际海底区域、外层空间、网络空间

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新领域的安全治理规则，
以化解国际安全困境。

（６）兼顾发展与安全问题。 首先，发展问题

已成为当代国际法上的一项重要内容。 例如，
１９８６ 年 １２ 月联大通过了《发展权宣言》，正式确

认了发展权；２０００ 年，各国在 《联合国千年宣

言》中承诺：“使每一个人拥有发展权，并使全人

类免于匮乏”；２０１５ 年第 ７０ 届联大通过了《改变

我们的世界：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宣布了

１７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１６９ 个具体目标。 其

次，发展和安全作为国际法的价值目标密不可

分。③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

《大自由：实现人人共享的发展、安全和人权》
（Ｉｎ Ｌａｒｇｅｒ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ｅｃｕ⁃
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ｆｏｒ Ａｌｌ）的报告中就指出：
“没有发展，我们就无法享有安全；没有安全，我
们就无法享有发展。”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联合国世界

首脑会议再次重申：“和平与安全、发展和人权

是联合国系统的支柱，也是集体安全和福祉的

基石。 我们认识到，发展、和平与安全、人权彼

此关联、相互加强”④。 ２０１５ 年联大通过的《改
变我们的世界：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再次强

调：“没有和平与安全，就不可能有可持续发展；
没有可持续发展，就会危及和平与安全。”⑤最

后，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就是需要把发展放在首

位。 因此，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五中

全会首次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纳入“十四五”
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习近平主席在 ２０２１ 年第 ７６ 届联大提出了全

球发展倡议，强调“坚持发展优先”。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习近平主席又提出全球安全倡议。 这表明

兼顾发展和安全，正在成为中国推进全球安全

倡议的重要方略。

四、全球安全倡议与中国国家

安全法律体系的完善

４．１　 中国国家安全法律体系的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直比较重视

国家安全问题，中国国家安全法律体系也不断

完善。 迄今涉及中国国家安全问题的法律法规

有 １９０ 多部，内容基本上涵盖了中国国家安全

的各个领域，初步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国家

安全法律体系。 具体而言，中国国家安全法律

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六个层级的法律规范。⑥

第一，《宪法》中有关国家安全的法律条款。
例如，《宪法》第 ２８ 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秩

序，镇压叛国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

动”；第 ５４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

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 不得有危

害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等。 因此，
《宪法》的相关条款内容是中国国家安全法律体

系的立法依据。 第二，《国家安全法》及其专门

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大自由：实现人人共享的发

展、安全和人权》，联合国网站，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２１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ｎ．
ｏｒｇ ／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ｌａｒｇｅｒｆｒｅｅｄｏｍ ／ ｐａｒｔ４．ｈｔｍ。

高岚君著：《国际法的价值论》，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

版，第 ６１ 页。
参见杨泽伟著：《国际法（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第 ２６－２７ 页。
《２００５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联合国大会决议 Ａ ／ ＲＥＳ ／

６０ ／ １，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改变我们的世界：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Ａ ／ ７０ ／ Ｌ．１，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８ 日。
参见马方、田博博：“健全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的路径

研究”，《西南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第 ５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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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

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简称

《国家安全法》）是统领国家安全各领域工作的

基本法律；而专门性法律包括： 《反间谍法》
（２０１４ 年）、《反恐怖主义法》 （２０１５ 年）、《网络

安全法》 （２０１６ 年）、《生物安全法》 （２０２０ 年）、
《数据安全法》 （２０２１ 年）、《反有组织犯罪法》
（２０２１ 年）等。 第三，有关国家安全的行政法规

与地方性法规，如《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
（２０１４ 年）、《反间谍法实施细则》 （２０１７ 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

怖主义法〉办法》 （２０１６ 年）以及《浙江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 （２０１９
年）等。 第四，有关国家安全的部门规章，如《公
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奖励办法》（２０２２ 年）
等。 第五，党内法规中有关国家安全的规定，如
《国家安全法》第 ４ 条规定：“坚持中国共产党对

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

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等。 第六，有关国家安全

的涉外法治体系。 它既包括中国加入的涉及国

家安全的国际条约，如《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

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上海合作组织反恐怖

主义公约》等；也涵盖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涉外

法律法规以及与中国国家安全有关的国内法域

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如 《出口管制法》 （ ２０２０
年）、《反外国制裁法》（２０２１ 年）等。

４．２　 中国国家安全法律体系存在的不足

（１）《国家安全法》的缺陷较为明显。 一方

面，《国家安全法》的法律位级较低。 按照我国

《宪法》第 ６２ 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

权……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

他的基本法律”之规定，《国家安全法》作为国家

安全领域的基本法，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

非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 然

而，《国家安全法》是由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反分裂国

家法》却是由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

会议通过，从而造成《反分裂国家法》的位级高

于《国家安全法》。 另一方面，《国家安全法》没

有法律责任的相关规定。 《国家安全法》既没有

关于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组织和个人等主体的

国家安全法律责任的内容，也缺乏包含犯罪和

刑罚以及监督监察等规定。① 然而，“立法的重

要任务之一是合理地设定和分配法律责任，促
使人们正确行使法定权利和履行法定义务”②。
因此，《国家安全法》有关法律责任的缺失不利

于该法的实施。
（２）非传统领域安全的立法存在不少空白

点。 一方面，非传统领域安全的立法系统性不

足。 虽然我国已出台了《网络安全法》 《数据安

全法》和《生物安全法》等专门性法律，但是其立

法分散的状态较为明显。 另一方面，在有关意

识形态、制度安全、自然资源、去极端化、民族宗

教、生物防疫以及伴随 ５Ｇ 技术产生的新兴产业

等领域国家安全法规范方面，还未出台相关的

立法规定。

４．３　 中国国家安全法律体系的完善

未来中国国家安全法律体系的完善，可以

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１）中国国家安全法律体系应适应新的全

球安全形势。 近年来全球安全形势出现了一些

新变化。 首先，安全议题在全球议程中的重要

性进一步上升。 从欧洲来看，不少欧洲国家调

整防务政策，瑞典和芬兰申请加入北约，乌克兰

危机也必将对全球安全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就
亚洲而言，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美日印澳

“四边机制”、美英加澳新“五眼联盟”等机制先

后涌现，“印太战略”推进的步伐加快，亚太版北

约的势头明显等。③ 其次，国际安全制度遭受冲

击。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关于限制安理会五大

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扩大联大职能的声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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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郭永辉、李明：“论完善我国国家安全法律体系的路

径”，《甘肃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第 １５ 页。
《法理学》编写组：《法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等教育

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１５１ 页。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４ 日，日本防卫大臣浜田靖一宣布，日本正

式加入北约网络防御卓越中心。 韩国和日本加入这一中心标志着

日韩将享有北约成员国才能享有的网络防御专业支持的权力，实
际上可以理解为在网络防御方面日韩已经成为北约的一员。 这一

事件表明，美国在亚太搞北约东扩取得重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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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增多，甚至出现剥夺俄罗斯常任理事国席位

及其否决权的动议。 这些动向可能将对联合国

法等国际法律制度产生重要影响。 最后，有关

非传统领域安全规则的制定较为迫切。 有关全

球公共卫生治理、粮食安全、能源安全、金融安

全、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凸显了国际法规

则的模糊性，亟需制定有关新的国际法律制度。
上述全球安全形势的新动态，既与中国国家安

全的维护密切相关，也为中国国家安全法律体

系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了新命题。
（２）中国国家安全法律体系应统筹维护传

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 一方面，就指导思想而

言，中国国家安全法律体系应积极回应全球安

全倡议的国际法内涵、充分展现全球安全治理

的先进理念、主动顺应统筹维护传统安全和非

传统安全的时代潮流。 相较而言，目前中国国

家安全法律体系主要聚焦于国土安全、政治安

全和军事安全等传统安全领域，这方面的立法

无论是在宏观架构还是在具体内容等方面都要

比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立法更加完备。 因此，未
来中国国家安全法律体系应弥补有关非传统安

全领域立法的短板。 另一方面，就具体路径来

说，中国国家安全法律体系在非传统安全领域

的完善，应基于中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风险等

级和紧迫性，以急用先行为原则，制定具体的非

传统安全领域的专门性法律制度，并及时修改

完善已经颁布的相关法律及其配套规章等。①

（３）中国国家安全法律体系应及时填补国

家安全法律制度的缺漏。 首先，把“总体国家安

全观”纳入《宪法》序言中，并在《宪法》具体条

文中增设“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一中央国家

安全领导机构的条款。 其次，厘清中国国家安

全法律体系的效力位阶，提升《国家安全法》在
中国国家安全法律体系中的基本法地位。 再

次，以全球安全倡议为指引，按照“总体国家安

全观”的基本要求，补齐有关“政治安全、国土安

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
科技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信息安

全”等方面的法律短板，填补有关“意识形态、数
字信息、自然资源、去极端化、民族宗教、生物防

疫、现代社会管理和伴随 ５Ｇ 技术产生的新兴产

业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法律空白，构建“国家

安全风险监测预警体系”等。 最后，系统深入研

究与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相关的国际条约，结合

中国面临的全球安全形势的新挑战和中国国家

安全法律体系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适时启动

有关的国际条约的签署、批准程序，从而进一步

体现中国的大国担当和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国际

形象。

五、结　 论

５．１　 全球安全倡议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基础

之上的

美国学者洛弗尔 （ Ｊｏｈｎ Ｐ． Ｌｏｖｅｌｌ） 曾经指

出：“在每个民族国家中，统治本身与外交政策

的制定都是在一定文化环境中产生的。”②全球

安全倡议也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

的。③ 一方面，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是全球安

全倡议产生的源泉。 中国传统文化奉行“天下

一家”的安全理念，主张“兼爱非攻”④的交往原

则，追求“协和万邦”⑤的理想境界。 可见，全球

安全倡议提出的维护全球安全的理念、原则和

方法，与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是非常契合的。
另一方面，全球安全倡议也是与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来所秉持的国际安全观是一脉相承

的。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不但倡导

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

界”的战略理论、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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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马方、田博博：“健全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的路径

研究”，《西南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第 ６４ 页。
Ｊｏｈｎ Ｐ． Ｌｏｖｅｌｌ，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ｓ 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ｙ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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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 ｐ． ８９．

参见：“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破解人类安全困境———秦刚

部长在‘全球安全倡议：破解安全困境的中国方案’蓝厅论坛开幕

式上的主旨演讲”，外交部网站，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ｗｊｂｚｈｄ ／ ２０２３０２ ／ ｔ２０２３０２２２＿１１０２９５８６．ｓｈｔｍｌ。

“兼爱非攻”语出《兼爱上》：“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

乱。”
“协和万邦”出自《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黎民于变时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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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主题”的英明论断、擎画了“和谐世界”的理

论构想等。 况且，中国依然是当今世界唯一一

个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载入本国宪法的国

家，也是五个核武器国家中唯一承诺不首先使

用核武器的国家。①

５．２　 全球安全倡议是为应对全球安全挑战而提

供的中国方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维

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首先，中国政府坚定维护

联合国的核心地位、并始终遵守《联合国宪章》
的宗旨和原则。 例如，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多边

场合反复强调，“我们要坚持以国际法为基础

……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②。 其

次，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热点问题的解决。 例如，
无论是中国周边的朝核问题，还是由来已久的

巴以冲突，乃至伊朗核问题、阿富汗和平进程以

及当下的乌克兰危机，中国一直主张通过对话

协商的方式，考虑各方合理关切，积极劝和促

谈，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最后，中国主动参与国

际军控、防扩散进程，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

动。 例如，迄今中国已经加入了《核不扩散条

约》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等 ２０ 多项多边军控

和防扩散条约；中国还是联合国第二大维和行

动摊款国，先后参加了 ２５ 项联合国维和行动，
累计派出维和官兵 ４ 万余人次，是安理会五大

常任理事国中的第一大出兵国。③ 由上可见，全
球安全倡议既是中国数十年来致力于维护国际

和平与安全的实践总结和理论升华，也是为应

对全球安全新挑战而提供的中国方案和中国

智慧。

５．３　 全球安全倡议因应了安全问题的发展趋势

“无疑，当今全球安全面临的挑战在规模、
广度和复杂性方面是前所未有的，因而我们必

须采取共同行动。”④一方面，人类正处在“世界

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的关键时刻，安全

问题层出不穷，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

胁相互交织，全球不安全程度加深。⑤ 例如，
２０２２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相继发布了《人类世

背景下人类安全的新威胁：需要更有力的团结》

（Ｎｅｗ Ｔｈｒｅａｔｓ ｔｏ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
ｃｅｎｅ： Ｄｅｍａｎｄｉｎｇ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 ） 和 《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２ 年人类发展报告———不确定的时代，不稳

定的生活：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塑造我们的未

来》报告，指出全球经济发展并未给人们带来更

强的安全感，各种不确定性正在层层累积，特别

是新冠肺炎疫情增加了人们的不确定性和焦虑

感。⑥ 另一方面，“安全挑战超出了联合国反应

的能力”⑦，全球安全治理呈区域转向的趋势。
例如，近年来旧式地缘政治思潮再次回流，大国

政治重回全球安全治理舞台的中心；全球安全

治理体系伴随着大国博弈和地缘冲突存在被撕

裂的危险；全球安全治理主体出现区域化整合

迹象以及区域性国际组织的作用开始凸显等。
一度被称为“脑死亡”的北约重新复活⑧、美日印

澳“四边机制”等“小圈子”纷纷建立，即为典型

例子。 综上可见，全球安全倡议不但及时地回

应了国际社会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迫切需

要，而且努力搭建地区安全新架构、顺应了全球

安全治理的发展趋势。 诚如马来西亚新亚洲战

略研究中心主任翁诗杰所言，在这样一个关乎

世界和平发展的关键时刻，全球安全倡议契合

现实需要，符合爱好和平发展的国家和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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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落实全球安全倡议 守护世界和平安宁”，《人民日

报》，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第 ６ 版。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在‘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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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ｐ． ５．

参见《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外交部网站，２０２３ 年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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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ｕｍ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２１－２２．

同④， ｐ． １０７２．
Ｓｅｅ “Ｆｒａｎｃｅ’ ｓ Ｍａｃｒｏｎ Ｃｌａｉｍｓ Ｎａｔｏ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ｉｎｇ Ａ ‘Ｂｒａｉｎ

Ｄｅａｔｈ’ ｉｎ Ｗａｋｅ ｏｆ ＵＳ Ｔｒｏｏｐ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Ｆｏｘ Ｎｅｗｓ， ７ Ｎｏ⁃
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ｏｘ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ｍａｃｒｏｎ－ｎａｔｏ－ｂｒａｉｎ
－ｄｅａｔｈ－ｕｓ－ｓｙｒ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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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求。

５．４　 全球安全倡议的实施依赖于国际法保障

一方面，全球安全倡议为破解全球安全困

境提供了行动方略。 目前少数国家泛化国家安

全概念，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遏制其他

国家的科技发展，不但加剧了国家间的对立和

紧张关系、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复苏，而且严重冲

击和破坏了全球安全治理体系、进一步加大了

全球安全治理赤字。 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则
恰逢其时。 另一方面，国际社会的法治意识也

不断增强。 世界各国日益重视利用国际法规则

来缓和矛盾、解决争端。 在国际交往中遵循国

际法规则，不但成了国际社会的客观要求和自

觉追求，而且也是衡量一个主权国家软实力和

影响力的重要指标。 各国都把国际法作为处理

包括贸易、金融、投资、安全、文化和科技等众多

国际事务一种不可缺少的工具。 因此，全球安

全倡议特别重视国际法的作用，专门强调要遵

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尊重国家主权平等等国

际法基本原则、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

序。 可见，现代国际法将为全球安全倡议的实

施发挥规范、保障作用。
编辑　 邓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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